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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促进本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支持范围）
（一）支持工业、城建、农林和生活等领域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如大宗工业固废、建筑垃圾、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污水厂污泥、电子废弃物、餐厨垃圾等，重点支持其中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的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二）支持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电产品等进行再制造；
（三）市政府要求支持的其他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四）优先支持范围：国家重点支持、需要地方配套的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纳入本市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项目；纳入国家试点及本市循环经济示范的项目、纳入本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的项目；区县有配套资金或政策支持的项目。
已从其他渠道获得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具体支持范围，由市发展改革委在每年组织项目申报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后另行通知。
第三条（支持方式和标准）
（一）对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投资类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30%给予补贴，单个项目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二）对国家重点支持、要求地方配套的项目，按照国家要求，给予相应支持；对市政府要求重点支持的其他项目，其补贴方式和标准另行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条（资金来源）
本市用于扶持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资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并按照《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实施管理。
第五条（申报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并落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二）项目利用本市产生的废弃物为主；
（三）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导向；
（四）单位资金和纳税信用良好、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五）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处于本市同行业领先水平；如相关产品在国家或本市有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原则上应达到其中先进值的要求；
（六）利用农林废弃物的项目，投资额应在400万元以上，其它项目投资额应在1000万元以上；
（七）项目已于申报上一年度或于本年度申报截止日期前建成投产并稳定运行，已办结国家规定的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审批文件齐备。
第六条（项目申报）
（一）申报项目实行归口管理。其中，中央和市属单位申报的项目由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先行受理并进行初审；其他单位申报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区（县）发展改革委先行受理并进行初审。
（二）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各项目单位向各归口单位报送以下材料：
1、《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申请报告》；
2、《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申请项目基本情况表》（附表1）；
3、《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扶持项目申报承诺表》(附表2)；
4、项目的审批（或核准、备案）文件；
5、环保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文件（或相关意见），环保竣工验收批准文件（或相关意见）；
6、规划、土地部门对项目的批准文件（或相关意见），按照有关规定无需办理的除外；
7、审计部门或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项目决算审计报告或结算审价报告；
8、项目单位法人执照、专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如有）；
9、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项目审核和资金拨付）
（一）各归口单位根据每年度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申报通知及要求，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并在此基础上，正式行文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二）市发展改革委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后，委托专业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和实地踏勘，并应用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查询企业信用情况。专业机构应出具评审意见。
（三）建立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以及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科委、市建设管理委、市农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等部门共同参加的审定小组。审定小组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意见，研究确定扶持项目初步名单和拟补贴的资金数额，形成本年度专项扶持计划草案并进行公示。
（四）公示结束后，市发展改革委对公示通过的项目下达专项扶持计划，同时抄送市财政局。
（五）市财政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拨款申请，按照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将专项扶持资金一次性拨付到各项目单位。
第八条（监督和管理）
（一）获得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单位，在按照现行有关财务制度使用资金的同时，要加强获得支持项目的日常运营管理，充分发挥补贴资金的投资效益，努力扩大项目的资源环境效益。
（二）各归口单位加强初审把关，负责对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三）市发展改革委对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进行抽查和评估；市财政局会同市审计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四）在对项目的监督管理中，发现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经查实，取消该单位三年内财政补贴资金的申请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条（附则）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扶持办法》（沪发改环资〔2010〕31号）废止。
（二）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依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